
附件1

关于迪庆州林检局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1）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行政执法、行政管理和灾害防控。
（2）负责全州森林植物检疫执法、监督和检查。
（3））负责全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行政管理及业务管理。
（4）负责全州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行政管理及业务管理。
（5）负责全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技术指导与培训。
（6）负责全州森防管理信息系统及森林植物检疫系统的培训、联网、传输和管理工作，确保两系统的畅通和任务的完成。做好检疫证书领发、保管、使用及证书查验的协调管理工作。
（7）负责全州检疫制服制作，检疫政务公开工作。
（8）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份）》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9）依法履行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办理全州从国外引种的检疫报批手续及引种隔离试种，组织全州检疫对象普查，对全州林业植物检疫工作的管理、监督、指导等工作任务。
（10）逐渐推进依法防治全州林业有害生物的进程，承担国家级和省级林业有害生物治理工程项目的管理与技术指导，协调处理突发性林业有害生物的除治和应急物资的贮备，指导全州生物农药、仿生农药及无公害农药的科学使用，做好新农药、新器械、新技术的实验和推广。加强灾害预防、应急防治和社会化防治。
（11）按照《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管理办法》，承担国家级、省级中心测报网点的管理和指导，组织指导全州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与调查，发布全州重大和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趋势预报。
（12）指导全州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治减灾和应急反应四个体系建设。举办各类业务技术培训班，提高全州森防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与水平。
（13）按上级的规定完成每年全州松材线虫病等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定期普查工作，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组织全州检疫对象及补充检疫对象的普查和调查，提出封锁和除治国家检疫对象和省补充检疫对象的办法和措施。
（14）了解掌握全州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提出防治方案和和措施，每年组织安排全州主要和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虫情调查和趋势预报，并绘制出虫情分布图。
（15）根据上级要求制定全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的目标管理指标，编制中长期规划和本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协调安排好全州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
（16）完成上级机关交办的工作。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迪庆州林检局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是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的决策部署，围绕深化财税改革总体方案，认真编制好2018年预算。基本原则为：“编制要细、结构要优、执行要快、绩效要好、信息要明、改革要实”的要求，遵循“保障重点、控制一般、加强统筹、提升绩效的”原则。编制方法为二级预算单位自行编制、再上报一级预算单位汇总上报州财政局。总体思路按照“一个部门一本预算”的要求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优化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坚持厉行节约，严格“三公经费”管理，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8年林检局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9人，其中：参公管理事业编制9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财政全供养7人。离退休人员4人，其中：退休4人（享受在职待遇2人）。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基本情况分布图表等）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林检局财务总收入2,498,261.24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483,261.24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其他收入15000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784217.82元，其中，本年收入2,498,261.24元，上年结转收入285,956.58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2,483,261.24元（基本支出1883261.24元，项目收入600000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585,672.14元，其中：基本支出1,932,923.94元，占总支出的74.76％，项目支出652,748.20元，占总支出的25.24％。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反映公用取暖支出；206科学技术支出支出，主要反映各项科学技术支出；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主要反应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公务支出；210医疗卫生支出，主要反应职工体检费和行政单医疗和公务员医疗支出；213农林水支出，主要反应林业事业机构支出、防灾减灾支出、其他林业支出；221住房公积金支出，主要反应职工住房公积金单位配套部分。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总收支占比分布图表等）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林检局机关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682,589.08元，包括基本工资317,079.00元，津贴补贴1,072,056.00元，奖金23,631.00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03,271.08，机关事业单位养老缴费166,552.00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7.05％；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117,201.58元，占基本支出的12.95％。（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基本支出比上年的1,476,223.81增加了456,700.13元，增长20.94%。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工资薪金增长导致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林检局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费支652,748.20元，如林业防灾减灾工作经费、小蠹虫防治经费等开支。与上年201,600.22元相比增加451,147.98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本年有300000元的房屋维修费增加。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
五、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填列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一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工作经费、业务费、死亡一次性抚恤费、各种考核奖等属于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填列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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